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废止《连州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
奖励制度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工作，统一政策执行标准，根据《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清府办〔2025〕15号），现就废止《印发〈连州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连府办〔2010〕85号，下称《实施意见》）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
2010年，连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连州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连府办〔2010〕85号），该《实施意见》在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扶助、保障独生子女家庭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市符合条件的城镇独生子女父母按规定享受了相应奖励待遇。
2、 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印发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09〕129号）
《关于印发〈关于妥善解决城镇居民计划生育奖励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粤人口计生委〔2010〕4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粤卫规〔2021〕3号）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延长〈关于对广东省有关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补充规定的通知〉有效期的通知》（粤卫规〔2025〕10号）
《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清府办〔2025〕15号）
三、主要内容
（一）废止的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政策环境变化，《实施意见》制定的政策依据现已发生了改变，特别是2025年8月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修订）》（清府办〔2025〕15号)，对全市奖励政策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调整。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第七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制定机关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的调整情况以及上级机关要求，及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清理工作遵循日常清理与定期清理相结合、专项清理与全面清理相结合的原则”，需对《实施意见》进行废止。
（二）废止后的政策衔接
废止《实施意见》后，相关工作按照《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清远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清府办〔2025〕15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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